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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

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改善海洋环境质量，结合河北省海水养殖实际情况，制订本文件。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与起草规则》、HJ

1217-2023《地方水产养殖业水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制订技术导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河北省生态环境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河北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由河北省人民政府于20□□年□□月□□日批准。

本文件于20□□年□□月□□日首次发布，自20□□年□□月□□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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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养殖尾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河北省海水养殖尾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监测要求、结果判定、实施与监督。

本文件适用于池塘和工厂化等封闭式海水养殖尾水的排放管理，也适用于海水养殖尾水集中处理设

施的排放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097 海水水质标准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12763.4 海洋调查规范 第4部分：海水化学要素调查

GB 15562.1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排放口（源）

GB 17378.3 海洋监测规范 第3部分：样品采集、储存与运输

GB 17378.4 海洋监测规范 第4部分：海水分析

HJ 442.3 近岸海域环境监测规范 第三部分：近岸海域水质监测

HY/T 147.1 海洋监测技术规程 第1部分：海水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海水养殖 mariculture

指利用海水（包括卤水）以各种方式进行水生经济动植物生产的活动。

3.2

海水养殖尾水 mariculture tailwater

海水养殖过程中或生产结束后向环境水体、尾水集中处理设施等外环境排放的水。

3.3

池塘海水养殖 pond mariculture

利用人工开挖或天然露天池塘进行的海水养殖。

3.4

工厂化海水养殖 industrial mariculture

在室内养殖池中通过控制养殖水体的温度、光照、溶解氧等因素进行的海水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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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海水养殖尾水集中处理设施 centralized treatment facilities for mariculture tailwater

专门为两家及两家以上海水养殖单位（户）提供尾水处理服务的尾水处理设施。

3.6

现有海水养殖单位（户）和尾水集中处理设施 existing mariculture units and centralized tailwater
treatment facilities

本文件发布之日前，已建成投产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通过审批或完成备案的海水养殖单位（户）

和尾水集中处理设施。

3.7

新（改、扩）建海水养殖单位（户）和尾水集中处理设施 new mariculture units and centralized tailwater

treatment facilities

本文件发布之日起，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通过审批或完成备案的新（改、扩）建的海水养殖单位（户）

和尾水集中处理设施。

4 控制要求

4.1 养殖尾水排放分级

根据养殖尾水受纳海域的环境功能，将养殖尾水排放分为一级和二级。

4.1.1 排入或经地表水体排入GB 3097 中规定的第一、二类海域的，执行一级标准。

4.1.2 排入或经地表水体排入GB 3097 中规定的第三、四类海域和其他未明确环境功能海域的，执行二

级标准。

4.2 排放控制要求

4.2.1 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新（改、扩）建海水养殖单位（户）和尾水集中处理设施的排放限值按照

表1规定执行。

4.2.2 自2025年9月1日起，现有海水养殖单位（户）和尾水集中处理设施的排放限值按照表1规定执行。

表1 海水养殖尾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单位：mg/L（pH除外）

序号 控制项目 一级标准 二级标准

1 悬浮物 40 100

2 pH值
7.0～8.5，同时不超过该水域

正常变动范围的 0.5pH 单位
6.5～9.0

3 化学需氧量(COD) 10 20
4 总氮（以 N计） 5 8
5 总磷（以 P计） 0.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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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其他要求

4.3.1 法律法规或生态保护红线中规定的禁养禁排区域，不得设置养殖尾水排放口。

4.3.2排入尾水集中处理设施的海水养殖单位（户），在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尾水处理合同条件下，协

商确定排放限值。

4.3.3海水养殖过程产生的底泥、尾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及其他固体废弃物等，按照固体废物处理处

置或资源化利用的相关要求执行。

4.3.4 本文件实施后，国家或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出台相关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5 监测要求

5.1 水质取样在海水养殖单位（户）尾水总排放口或尾水集中处理设施出口处（如有多处排放口，应分

别取样），并按照 GB 15562.1等标准规范设置排放口标志。

5.2 采样时间为海水养殖尾水排放的过程时段。

5.3 样品采集、贮存、运输和预处理按GB 17378.3、GB/T 12763.4 和HJ 442.3 的有关规定执行。

5.4 本文件各控制项目的测定采用表 2所列的方法标准。除表 2所列的方法标准外，本文件实施后国家

发布的其他环境监测方法标准，如适用性满足要求，同样适用于本文件相应控制项目的监测。

表 2 水质监测分析方法

序号 控制项目 分析方法 标准编号

1 悬浮物 重量法 GB 17378.4
2 pH值 pH计法 GB 17378.4
3 化学需氧量（COD） 碱性高锰酸钾法 GB 17378.4

4 总氮（以 N计）
过硫酸钾氧化法

流动分析法

GB/T 12763.4
HY/T 147.1

5 总磷（以 P计）
过硫酸钾氧化法

流动分析法

GB/T 12763.4
HY/T 147.1

6 结果判定

6.1 本文件采用单项判定法，监测项目任一单项指标超过排放限值，判定为不达标。监测值与排放限值

比较采用GB/T 8170规定的修约值比较法。

6.2 单个排放口多次采样的，监测结果都不超过排放限值，方判定为达标；多个排放口采样的，监测结

果都不超过排放限值，方判定为达标。

7 实施与监督

7.1本文件由生态环境部门、农业农村（海洋渔业）部门负责组织实施，生态环境部门负责监督。

7.2 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对海水养殖企业（户）和尾水集中处理设施进行监督性检查时，可以委托

有资质的环境监测机构出具检测报告，作为判定排放尾水是否超标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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